
高平市人民政府文件
高政公告〔2026〕1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

为保障我市建设用地需求，有效维护被征地村(居)民知情

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

征收程序规定的通知》(晋政办发〔2023〕72号)等法律法规及

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拟征收部分集体土

地。现将有关事项预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拟征收土地范围

寺庄镇、米山镇、原村乡、马村镇、野川镇5个乡镇9个村

共10.7773公顷范围内部分集体土地。具体权属地类面积以土地

现状调查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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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拟征收土地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拟用于工业、市政公用等项目建设。

三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

(一)调查时间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后进行

调查。

(二)调查地点。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乡镇和村、村民小组。

(三)调查程序。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对

拟征收土地的位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及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

着物、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，并填写

《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表》,参加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(四)参加人员。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乡镇人民政府、村委、

土地承包户和其他权利人、项目用地单位等相关人员。

(五)相关要求。参加人员应在本公告规定时间内，持相关

权属证明材料参与调查、清点、确认工作。对不能直接到场参加

的，应当提供书面授权委托书，委托其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

理；对不能直接到场且未委托其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理、经

通知仍不到场参加的，由调查人员现状调查、清点后，在《拟征

收土地现状调查表》中载明情况，并共同签字确认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土地现状调查完成后，由市人民政府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结果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

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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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公告。本预公告发布之前未经合法批准而非法占用土地建设或

搭建的永久性和临时性建(构)筑物不予补偿。自本预公告发布

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、抢种、抢建；

违反规定抢栽、抢种、抢建的，对抢栽、抢种、抢建部分不予补

偿。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相关权利人要积极配合做好土地征收相

关工作；拟征收土地所涉及的乡镇人民政府、村委要做好现状管

控，并配合做好土地现状调查等土地征收相关工作。

特此公告

附件：拟征收土地项目一览表

高平市人民政府

2026年1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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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4— 附件 拟征收土地项目一览表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拟征收
拟征地位置

项目
土地目的 乡镇

(街道) 村(社区) 用途 拟征地范围 拟征地范
围总面积 备注

1 基础设施建设 寺庄镇 管寨村 工业
用地 管寨村西北部分集体土地 1.7469

2 基础设施建设 米山镇 司家庄村、南朱庄村、 工业 盖州煤业有限公司矿业存量土地整合利
侯家庄村、南山村 用地 用项目范围内部分集体土地 7.0701

原村乡 秦城村 市政
公用 秦城村西北侧部分集体土地 0.3910

马村镇 马村村 市政 马村村以北，山西科兴龙马煤业有限公
公用 司东南侧部分集体土地 0.6685

3 公共事业

野川镇 大野川村
市政
公用

大野川村西侧部分集体土地 0.3810

寺庄镇 王报村
市政
公用 王报村西北侧部分集体土地 0.5198

合计 10.7773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1月30日印发


